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更名申請單 

表單編號 U001 版本日期 20170902 

 

申請單 

申請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校／機構名稱  

學員身分 

說明： 

1.三類擇一勾選 

2.A 與 B 類學員

請由貴單位管理

者代送申請單 

A.必修學生 
□大學部    □大學部(6)    □碩士班 

□碩士在職專班 □博士班 

B.必修教研人員 

□教師     □醫師     □醫事人員    

□研究人員   □研究助理   □行政人員 

□其他教研人員 

C.個人註冊 

□大學部    □碩士班    □碩士在職專班  

□博士班    □其他學生   □教師 

□醫師     □醫事人員   □研究人員   

□研究助理   □行政人員   □其他教研人員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學員姓名  

學員學號／帳號  
（身分 A類者填學號，B與 C類者填帳號） 

學員電子信箱  

修課證明編號  （修課證明右上角證字號） 

修課

證明 

原姓名  

新姓名  

課程承辦人名稱  （身分 C類者免填） 

承辦人電子信箱  （身分 C類者免填） 

備註 

1.資料應為真實且與資源中心系統資料相符，若查核錯誤將不受理。 

2.必修學生與必修教研人員，恕不接受個人提出更名申請。 

3.申請表請寄至：ethics_service@nctu.edu.tw ，需3-5個工作天處理。 

 

以下由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承辦人填寫 

案件編號  處理日期  

承辦人  處理結果  

其他說明  

 


